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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政風處
公務機密宣導



重要概念
依據《文書處理手冊》可知，機密文書區分為國家機密文書（等級區分為絕對機密、極機密、
機密）及一般公務機密文書（等級僅有密）。以下擇要說明兩者差異。

首先，在法源部分，國家機密主要是《國家機密保護法》，而一般公務機密並無專法，如《文
書處理手冊》所示，各機關處理一般公務機密文書，除依法規外，依本手冊辦理，由於保密條
款係散見在不同法令中，所以此自當依相關規定及《文書處理手冊》處理。

有關保密範圍，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國家機密包括：一、軍事計畫、武器系統
或軍事行動。二、外國政府之國防、政治或經濟資訊。三、情報組織及其活動。四、政府通信、
資訊之保密技術、設備或設施。五、外交或大陸事務。六、科技或經濟事務。七、其他為確保
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者。而一般公務機密因在不同法令中有所規定，致使保密範圍
不一。

在核定權責人員部分，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各機關之人員於其職掌或業務範圍內，有應
屬國家機密之事項時，應按其機密程度擬訂等級，先行採取保密措施，並即報請核定，而有核
定權責人員，應於接獲報請後30日內核定之，而該法另依絕對機密、極機密、機密不同等級明
定核定權責人員。一般公務機密則依《文書處理手冊》規定，由原核定機關權責主管核定之，
惟實務上多是由承辦人自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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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檔案 範圍 核決權責 備註

複製作業 國家機密 屬機密、極機密者，應經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
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書面授權獲核准

絕對機密不得複製

一般公務機密 除辦理該機密業務者外，應經單位主管以上人
員核准

機關內部借
閱檔案

國家機密 除辦理該機密事項業務者外，應經原核定機關
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書面授權獲核准

應由調案人填具調案單
提出申請

一般公務機密 經業務承辦單位主管核准

機關間借閱
檔案

國家機密、一般
公務機密

經該機密核定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應以書面提出請求，並
註明借調期間、承辦單
位名稱、承辦人員姓名
及有關聯絡資料

依法有權調
用檔案

國家機密、一般
公務機密

應備函載明法律依據、調用目的、調用期間、承辦單位名稱、承辦人員姓
名及有關聯絡資料



一、案情概要：

甲係○○公所工務課約僱人員，負責違建查報處理業務。民眾乙於民國99年4月向○○市政府陳
情：「位於○○街之丙○○所有房屋前斜坡佔用道路，妨礙交通安全」。○○市政府函令○○公
所通知屋主限期改善，副本另函發陳情人乙，案件分由甲辦理。

甲簽辦公文，通知屋主丙於文到10日內清除前揭違建，惟於發函時疏未注意，將前開○○市政府
所發，內載明副本收受者為乙公文影印，作為○○公所通知屋主丙限期改善函之附件，一併寄發
予丙，致丙收文後，得知違建舉發人為乙，而找乙理論，乙遂向○○市政府及地檢署檢舉○○公
所涉嫌洩密。

本案經檢察官偵辦後認承辦人甲本應注意、能注意檢舉人身分之保密，惟疏未注意，誤將內載明
副本收受者為乙之公文作為附件寄發屋主丙通知限期改善，其行為涉犯刑法第132條第2項公務員
過失洩密罪嫌，因甲所犯之罪，屬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
之罪，然犯後坦承錯誤且態度良好，經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維護，予以緩起訴處
分。

二、涉犯法條：

刑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
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132條第2項規定，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目前法令罰
金額度調整為九千元)以下罰金。

案例：公務員過失洩密罪



三、案例研析：

行政程序法第170條第2項規定，人民之陳情有保密之必要者，受理機關處理時，應不予公開。
陳情人資料屬「應秘密」文書，本案承辦人甲疏未注意致洩漏陳情人身分，構成洩露國防以
外應秘密之文書罪責。

洩露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亦處罰過失犯，甲因疏未注意致洩漏陳情人身分給屋主知悉，成
立洩露國防以外應秘密罪之過失犯罪嫌。

依「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18點規定，「人民陳情案件有保密必要
者，受理機關應予保密」。民眾乙檢舉屋主丙佔用道路，妨礙交通安全，屬舉報性質，業務
單位應按前揭規定，做好陳情人身分保密。本案承辦人甲於函請屋主丙改善函文中，將○○
市政府所發，內載明副本收受者為乙公文影印，作為○○公所通知屋主丙限期改善函之附件，
由於陳情人與屋主係屬對立關係，基於保護陳情人原則，必須採取對陳情人身分保密作為，
故本案承辦人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洩漏陳情人身分，顯已違反相關保密規定。

案例：公務員過失洩密罪

-轉載自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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